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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需求預提文號 

2. 備妥紀錄簿 

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公文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期間文書處理臨時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是 
否 

作業階段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作業流程 

前
置
作
業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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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時內
／各機關 

2.1 小時內
／各機關、
秘書處 

 
4. 公文系統無法正
常運作超過 4 小時 

5.1 啟動臨時應變  
5.2 文書處理標 

準作業程序 

6. 收文 

7. 分文／編號 

4.、5.1、5.2 
4 小時內／資
訊中心、秘書
處、各機關 

 9. 公文交換／送承 
辦單位（承辦人） 

 

 
10. 公文承辦／ 

自創簽稿 

11. 判行 

 12. 送發文 

13.1 發文 13.2 存查 

 
14. 核判之文稿送 
回機關收文人員 

15.補登紀錄簿 

16. 送歸檔 

（府）秘文書 09-流程圖 

6.-9. 8 小時
內／各機關、
秘書處 

16.發文程序結
束／各機關 

15.3 天內／ 
各機關 

10.-11. 各類公
文期限內／各機
關 

12.-14 各類公
文期限內／各機
關 

是 
否 

 8. 抄錄公文 
   基本資料 

 
3. 安裝公文製作 

單機版 3.1 小時內
／各機關 


